附件4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服务承诺书

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：
本公司（单位）参与贵行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、招标编号）            投标，针对本项目中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内容，特承诺如下：
1、 保证本公司（单位）所投产品均为全新的、未曾使用过的正规渠道提供的原厂设备。
2、 保证本公司（单位）在本项目中涉及的产品所属的厂商在浙江省、上海市内设有服务网点，尤其是在温州当地设有服务网点，有能力提供维保服务、应急保障服务和相关技术培训。
3、 保证本公司（单位）针对所投产品为贵行提供的各项服务由原厂授权，且在需要时提供原厂技术支持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保证本公司（单位）为设备原厂商，所投产品符合《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》（GB 40560-2021，简称“国标”,如有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）及《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》（JR/T0154-2017，简称“金标”,如有新标准以最新标准为准），并承诺如本项目中标，在2026年3月30日前（或监管规定时间前，以两者中更早的时间为准）取得符合国标的检测报告。
若违背上述承诺，本公司（单位）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，接受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依法依规所做出的处理决定，赔偿因此所造成的温州银行温州分行的全部损失。

投标人名称（公章）：
授权代理人(签字)：
日期：
